
理赔服务流程及争议处理机制 

 
一、理赔服务流程 

01 

报案 
保险事故发生后，相关知情人及时将该保险事故情况通知保险公司 

报案方式及理赔服务： 

 出险后请及时向国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富人寿）报案，报案方式：

 致电4006946688 报案（首选）。 

 委托保险代理人向国富人寿报案。 

 到国富人寿柜台报案。 

 关注“国富人寿保险”微信公众号报案。 

 接到您的报案后，国富人寿将在1个工作日内告知您所需理赔资料、理赔申请流程以及服务电话等相关

内容，为您节省时间。

02 

索赔申请 
保险公司接收保险理赔申请权利人或代理人提交的理赔申请资料 

申请方式和所需资料: 

 谁来申请：医疗、重疾、残疾、中症、轻症等非身故保险金由被保险人本人提出理赔申请。身故保险金由

指定受益人提出申请，未指定受益人的由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通常为父母、配偶、子女）提出理赔申

请。受益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监护人（通常为父母）提出理赔申

请。

 申请方式：

 向国富人寿报案后，按照国富人寿专业理赔服务顾问指导收集资料和申请理赔。 

 申请人可以递交或邮寄到国富人寿柜面申请（报案后我司会告知具体柜面地址）。 

 申请人可以通过“国富人寿保险”微信公众号提交申请（适用于发票金额10000元以下的医疗理

赔）。 

 理赔所需资料详见《理赔所需资料表》。

03 

审核 
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及相关法律对您提交的理赔申请进行审核并出具理赔结论 

及时处理您的理赔申请： 

 国富人寿收到理赔申请资料后，如需补充说明或提交证明材料等，将在2个工作日内通过电话、邮件



等方式一次性通知您。

 国富人寿在收到齐全的索赔资料后开始计算理赔时效，一般理赔案件5个工作日内做出理赔结论；情形

复杂的案件，30 日内做出理赔结论。



04 

结案支付 
告知客户理赔结果，属于保险责任的案件将及时支付保险金。 

结案通知及支付理赔款： 

 国富人寿将及时通知您理赔结果（通常在核定后2个工作日内通知您，若为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于作

出核定后1个工作日内通知您），属于保险责任且领款账户信息无误的情况下，将在5 个工作日内支付

保险金。

 若领款账户信息有误，国富人寿将及时通知您补正。

 您可能会收到国富人寿关于理赔服务的电话回访，希望您提出宝贵的意见。

 

二、理赔所需资料表 

 

《理赔所需资料表》 

理赔申请时需提供基本资料和保险事故相关资料，具体请按以下要求提供： 

资料类型 申请类型 所需资料名称（若投保时有特别约定，按约定提供资料） 

基本资料（所有申请类型均需提供） 

1.理赔申请书（我司提供格式单证，可我司官网下载，由申请人填写并签名） 

2.被保险人、受益人有效身份证件
（1）

及关系证明
（2）

 

3.受益人银行卡或存折复印件 

保险事故相关资料 

医疗 
4.诊断证明、出院小结

（3）
、门急诊病历（申请门急诊医疗补偿时提供） 

5.发票
（4）

及费用清单/处方 

身故 

4.死亡证明
（5）

、户口注销证明、火化证明（提供其中两项） 

5.个人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我司提供格式单证，由获得身故保险金的 

受益人签署） 

重疾 
4.诊断证明、出院小结或门急诊病历 

5.病理报告或其他确诊重大疾病所需资料 

残疾/全残 
4.诊断证明、出院小结或门急诊病历 

5.残疾鉴定文件
（6）

 

轻症/中症

/特定疾病 

4.诊断证明、出院小结或门急诊病历 

5.病理报告或其他确诊轻症/中症/特定疾病所需资料 

1.资料注释：上面表格中带标识的资料按对应序号作如下解释。 

（1）有效身份证件：主要包括身份证、户口薄（未成年人未办理身份证时）、军人证等。 

（2）关系证明：由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的，应提供能证明监护关系的相关证明文件，如户口本/出生证明等；由法定继承人提出申

请的，应提供《家庭关系证明》（我司可提供格式单证）；由配偶作为指定受益人申请身故保险金的，应提供结婚证或户口本等关

系证明。 



（3）出院小结：住院时需提供；若出院小结有治疗医院盖章，可免提供诊断证明。 

（4）发票：申请费用医疗补偿时需提供原件，若已通过其他途径报销，可提供由报销单位盖章确认的发票复印件和报销明细。

（5）死亡证明：主要包括由医疗卫生单位开具的死亡医学证明、公安司法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法院判决书等。 

（6）残疾鉴定文件：鉴定前请您联系我司理赔人员，我们将指导并协助您进行相关鉴定。 

2.其他说明：除以上资料外，申请人还应根据以下情况提供相应的资料。 

（1）如依据上述资料仍无法认定保险责任的，应提供与保险事故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若有），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2）意外事故证明：因意外导致的保险事故，且由公安机关等国家行政机关处理的，请提供相应的事故报告：如公安局证明、交通

事故责任认定书、消防局事故证明等；工伤的应当提供工伤事故报告。 

（3）失能豁免理赔：申请失能、豁免理赔所需的保险事故相关资料具体按照引起失能和豁免责任的原因（身故、重疾、残疾等）对

应的资料进行提供，申请失能的还需提供能证明失能的鉴定文书或其他资料。 

（4）境外出险理赔：对于境外出险案件还需提供出险人合法的出入境证件（护照与签证）；理赔申请相关证明材料须经我国驻当地

所在国使领馆的确认或提供该国出具的附加证明书，同时还需提供经过公证的资料翻译件。各种医疗费用型的险种一般不承担境外

的保险责任，合同另有约定除外。 

（5）其他关系声明：单份保险合同单个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法定继承人领取的保险金金额大于等于1万元，且无其他资料证明投

保人与被保险人、受益人之间的关系，还需提供《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关系声明》（我司提供格式单证）。 

（6）对公转账材料：保险金受益人将保险金授权转账到投保单位对公账户时，还需提供：①保险金受益人填写委托转账 

授权书（格式我司提供）并按手印，投保单位需盖章；②保险金受益人手持本人身份证及填写完整的委托转账授权书照 

片；③投保单位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如三证合一，只需提供三证合一执照）；④ 

投保单位对公账号；⑤投保单位法人（实际控制人）的身份证复印件；⑥投保单位不是自然人独资时需提供股权超过25% 

（含25%）的股东身份证复印件；⑦投保人与保险金受益人之间签署的事故赔偿协议及投保单位已垫付赔款的凭证（如有 

时需提供）。 

（7）受益人约定书：若存在多个受益人，且合同未约定受益比例的，由所有受益人签署受益人约定书（我司提供格式单证，由所有

受益人填写并签名） 

注：委托他人办理时，需在理赔申请书上填写委托声明，并提供受托人有效身份证件   

 

三、理赔争议处理机制 

1.理赔争议提出途径： 

若客户对理赔结果存在异议，可通过如下途径向我公司提出申诉： 

（1）客户可拨打我公司客服热线400-694-6688；0771-5723168进行申诉； 

（2）客户可亲临我公司各分支机构营业网点提出申诉； 

（3）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诉。 

2.理赔争议处理流程： 

（1）提出申诉 —— 受理申诉 —— 双方协商 —— 达成一致 —— 结果反馈 

（2）提出申诉 —— 受理申诉 —— 双方协商 —— 协商无果 —— 仲裁诉讼 

如果双方选择仲裁方式，应当达成仲裁协议并明确约定仲裁事项、仲裁机构。 

 

 


